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 456弄 116号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83

1,344,369,098

63.90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

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张小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3,825,008

比例（%）

99.9595

反对

票数

395,746

比例（%）

0.0294

弃权

票数

148,344

比例（%）

0.0111

会议审议通过并重述新的《公司章程》。

2、议案名称：《关于追加2025年度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6,798,856

比例（%）

97.9492

反对

票数

27,223,469

比例（%）

2.0249

弃权

票数

346,773

比例（%）

0.0259

3、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3,606,013

比例（%）

99.9432

反对

票数

533,257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229,828

比例（%）

0.0172

4、议案名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43,790,252

比例（%）

99.9569

反对

票数

314,697

比例（%）

0.0234

弃权

票数

264,149

比例（%）

0.01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追加 2025 年度对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5,009,123

比例（%）

84.8995

反对

票数

27,223,469

比例（%）

14.9104

弃权

票数

346,773

比例（%）

0.19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其中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赵阳、唐诗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5-077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1,203,420
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1,203,420股（首次授予部分9,831,880股、预留授予部分

1,371,5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8日。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1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

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5月19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科创板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等议案。

2、2021年6月8日至2021年6月17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限内，公司个别员工向公司询问了激励对象确定规则、流程等情况。公

司就员工相关疑问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相关疑问已得到有效解决。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

到其他意见。2021年6月1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中芯国

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

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1-024）。

3、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本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1年科创板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

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4、2021年 6月 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公司 2021
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1-027）。

5、2021年7月19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6、2022年6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7、2022年7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
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8、2023年7月20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

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9、2024年7月23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科

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

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0、2025年7月21日，公司董事会以书面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科创板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

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处

理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人数：3,080人（本次首次及预留授予归属激励对象存在部分重复人员情

形），其中首次授予部分2,689人，预留授予部分816人。

（二）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1、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属情况

序号

一、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小计

二、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4

5

其他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小计

三、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姓名

张昕

金达

阎大勇

林新发

王永

职务

资深副总裁、公司附属子公司董事

资深副总裁

副总裁

公司附属子公司董事

公司附属子公司董事

首次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32

16

14

62

16

10

496.84

522.84

4,367.02

4,951.86

本次归属数量（万股）

6.4

3.2

2.8

12.4

3.2

2

99.07

104.27

866.52

983.19

本次归属数量占首次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20%

20%

20%

20%

20%

20%

19.94%

19.94%

19.84%

19.85%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2、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情况

职务

一、中高级业务管理人员

二、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合计

预留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57.32

494.76

552.08

本次归属数量
（万股）

14.33

122.82

137.15

本次归属数量占预留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总量的比例

25.00%

24.82%

24.84%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

造成。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9月18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1,203,42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归

属9,831,880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归属1,371,540股）

（三）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7,988,046,555

本次变动

11,203,420

变动后

7,999,249,975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8月2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安永华

明（2025）验字第70017693_B01号），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三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5年 8月

22日，公司收到的股票出资款情况如下：

1. 符合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条件的 2,689名激励对象以现金形式缴纳的 9,831,
88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出资款，共计人民币196,637,600.00元，其中计入股本美元39,327.52
元，折合人民币 280,360.15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美元 27,531,475.98元，折合人民币

196,357,239.85元。

2. 符合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条件的816名激励对象以现金形式缴纳的1,371,54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出资款，共计人民币27,430,800.00元，其中计入股本美元5,486.16元，折

合人民币 39,127.84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美元 3,840,618.07元，折合人民币 27,391,
672.16元。

2025年9月12日，公司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完成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5年 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300,866千元，公司2025年1-6月基本每股收益为0.29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

本7,999,249,975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

1-6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203,42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14%，不

会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A股代码：688981 A股简称：中芯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7

港股代码：00981 港股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科创板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四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部分
第三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浙江山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00万元

34,059.54万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55,0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99,000万元

628,736万元

√是 □否 □不适用

□是 √否 □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1,533,034.30

101.71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签署了《担保

书》，公司为浙江山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供应链”）与该公司签署的业务合

同提供最高限额人民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浙江供应链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满足公司的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山鹰”）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最高

债权限额人民币 5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浙江山鹰已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浙江山鹰提供最

高债权限额人民币99,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浙江山鹰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满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5年4月

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预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146,500万元，对参股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不超过30,5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和2025年5月22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1）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8）。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

浙江山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股东：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99%
股东：上海山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邱碧琴

91330424MA2BCJL44E

2018-12-20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港大道1835号2幢2层

44,000万人民币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供应链管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道路货物运输代理；从事造纸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
机系统集成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管理咨询；钢材、煤
炭、焦炭、原生木浆、竹浆、再生浆、木纤维素、纸、纸制品、电线、电缆、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劳防用品、建筑材料、包装材料、木材、木制品、办公用品、塑料制品（不含废旧塑料）、润滑油、
化肥、金属制品、玻璃制品、林业产品、橡胶制品、日用品的批发、零售；机械设备、印刷设备及零部件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
外）；商务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0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未经审
计）

202,409.00

171,437.43

30,971.57

286,514.56

26.2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181,468.54

150,523.23

30,945.31

466,114.13

199.26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上市公司_

控股股东：福建泰盛实业有限公司 24.52%

吴明武

91340500150523317H

1999-10-20

安徽省马鞍山市勤俭路3号

447,056.5176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对制造业、资源、高科技、流通、服务领域的投资与管理；贸易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承包各类境外国际招标工程；纸、纸板、纸箱制造；公司生产产品出口及公司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
仪表、零配件进口；废纸回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0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未经审
计）

5,398,493.02

3,724,685.52

1,673,807.49

1,384,218.95

2,507.33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5,205,549.65

3,522,507.58

1,683,042.08

2,922,925.68

-49,422.78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

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

股东：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100%

王宏伟

913304247392365998

2002-05-28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港大道1835号

298,691.8239万人民币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纸制造；纸制品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固体
废物治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单位后勤管理服务；人力资源
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塑胶表面处理；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0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未经审
计）

1,969,009.82

1,193,215.41

775,794.41

491,301.59

-9,481.63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1,926,957.35

1,142,518.34

784,439.02

1,080,905.62

-16,393.7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债权人：福建闽光云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山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期限：12个月

保证范围：保证浙江供应链完全履行主债务，及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主债务而应支付

的货款本金、利息、费用、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1年，自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循环滚动计算。

（二）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被担保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保证人：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5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期限：60个月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盐支行

被担保人：浙江山鹰纸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担保金额：99,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期限：2025年9月15日至2028年9月14日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

款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担保对象提供担保均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行和管理情况。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度，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33,034.30万元，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01.71%，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无

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67 证券简称：山鹰国际 公告编号：2025-068

山鹰国际控股股份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2025-065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
至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王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8人，代表公司股份426,934,42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719％。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396,986,64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215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5人，代表公司股份 29,947,7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66％。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本次会议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4）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25人，代表公司股份 29,947,7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6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黄金、赵航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09,389,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05％；反对17,10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69％；弃权43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403,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155％；反对

17,106,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219％；弃权 43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2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09,400,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31％；反对17,09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35％；弃权44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413,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16％；反对

17,092,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742％；弃权 44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42％。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09,402,4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35％；反对17,09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45％；弃权43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415,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83％；反对

17,096,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0875％；弃权 43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09,517,3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04％；反对16,98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88％；弃权43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530,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419％；反对

16,987,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222％；弃权 43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8％。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09,523,6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19％；反对16,980,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73％；弃权43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537,0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630％；反对

16,980,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005％；弃权 43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5％。

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同意 409,523,8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19％；反对16,981,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74％；弃权42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537,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635％；反对

16,981,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024％；弃权 42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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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 号一一股权激励》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公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定，公

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的登记。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公布前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8日至2025年8月29日，以下

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程序及范围

1、本次核查对象为公司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就核查对

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根据公司收到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核查

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上述期间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27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公司结合本次激励计划的进程对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审核后，上述人员

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均系本人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

知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本次核查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采取了保密措施，对接触到内幕

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2025年8月29
日收市后，所有激励对象均已签署《拟激励对象自查确认承诺书》。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

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
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9 号一一 股权

激励》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7

5,394,440,249

63.39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亚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林俊波女士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已事前

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72,370,425

比例（%）

97.7371

反对

票数

118,571,163

比例（%）

2.1980

弃权

票数

3,498,661

比例（%）

0.06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15,615,459

比例（%）

77.2972

反对

票数

118,571,163

比例（%）

22.0521

弃权

票数

3,498,661

比例（%）

0.65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童碧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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